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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文件

广东交易〔2026〕53 号

关于开展广东电力市场 2025 年绿电年度补充
交易及电子合同线上签订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经营主体：

为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要求，促进可再生能源

发展和绿色电力消费，按照《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

第三十八条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组织开展 2025年绿电年度补

充交易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交易标的

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标的为售电公司 2025 年度绿电批发与零

售交易结算后账户剩余的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。

二、适用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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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阶段，由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对售电公司 2025 年度账户

剩余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进行交易和结算。适用主体如下：

（一）适用售电公司主体

完成准入注册、缴纳 2026 年履约担保和具备交易服务费缴

纳条件且 2025年度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账户有剩余电量的售电

公司。

（二）适用电力用户主体

广东省辖区内用电且其当前选定的参与绿电年度补充交易

的有效计量点在 2025年度有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交易空间，即

已选定计量点 2025年总用电量大于其已购买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

电量的电力用户，包括执行工商业电价、居民电价、农业电价等

价格的电力用户（含市场购电用户、电网代购用户、优先购电用

户）。

三、交易时间

2025 年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及合同签订交易时间窗口为 2026

年 3月 4日 10:00至 2026年 3月 24日 15:00。

四、参与方式

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及合同签订工作均须通过广东电力市场

交易系统零售交易模块（下称“零售交易模块”）开展。电力用

户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搜索“广东电力交易中心”小程序进

入；售电公司需使用 5G 专网登录（https://pm.gd.csg.cn/portal/）

进入。具体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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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易要求

（一）交易上限要求

1.售电公司各月交易电量上限

售电公司 2025 年各月交易电量上限等于其所购买的各发电

项目剩余可交易电量上限之和，其中售电公司购买的各发电项目

剩余可交易电量上限按 2025 年度对应月份在批发市场购买的建

档立卡项目（以省级电网公司对发电项目建档立卡等有关信息校

核通过为准）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减去其对应月份在零售

市场已结算的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进行计算，计算结果按

1兆瓦时的整数倍向下取整确定。

2.电力用户各月交易电量上限

按电力用户当前选定的参与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的有效计量

点 2025 年各月总用电量减去上述计量点对应月份已在绿电批发

市场和零售市场已结算的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进行计算，

各月交易电量上限计算结果按 1兆瓦时的整数倍向下取整确定。

（二）交易方式要求

1.在 2025年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开始后，电力用户先行选定确

认其参与 2025年度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的有效计量点，一经确认后

不可修改。如选定的计量点未参与 2025年市场化交易，相应计量

点的历史电量在下两个工作日内更新，需注意核实绿电补充交易

额度。

2.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开展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时，合同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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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使用《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》，详见附

件 2。

3.在同一时间标的范围内，电力用户可与多家售电公司签订

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，可按年分月模式签订绝对价格合同。

4.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 2025年度各月份绿电补充交易合同约

定电量应符合上述交易上限要求。

5.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模式按照“固定价格”的模式约定绿证

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价格，绿电环境价值固定价格须介于

0.01-50元/兆瓦时之间。

6.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仅通过双边协商交易方式开展绿电年

度补充交易。合同签订后，双方可在交易窗口期内协商进行解除

操作。如需变更调整，可在交易窗口期内，解除后再行签订新合

同。

7.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双方在完成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签

订流程后，零售交易模块将自动登记双方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套餐

模式及结算参数等合同关键信息。交易中心将以上述登记的电子

合同信息为依据开展结算并将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结算数据汇总至

次月结算账单。

8.当电力用户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约定电量未达交易上限时，

选定的参与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的各有效计量点按其交易上限占比

分配本次补充交易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。

六、注意事项及风险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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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标的为售电公司 2025 年度绿电批

发与零售交易结算后账户剩余的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，且

为 2025年度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的末次交易，适用主体需

结合自身实际需要积极参与。

（二）售电公司应向具有签约意向的电力用户及时主动讲

解和传达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相关最新政策规则、合同签订安排、

合同范本、风险提示及系统操作等事项，并做好过程信息记录，

避免后续争议或纠纷。

（三）电力用户开展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时，可优先查看零售

交易模块售电公司列表，获取多家售电公司联系信息及报价信息

后与心仪的售电公司开展交易。

（四）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采用电子合同形式进行线上

签订，一经签订即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请签约方仔细核

对电子合同条款内容，妥善保管及使用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签

约过程中须用到的验证码（通过对公账户打款方式发送）、人脸

识别等信息，切勿泄露或提供给其他方使用。

（五）电力用户应自主登录零售交易模块完成合同验证、签

署，如委托售电公司或第三方代为操作的，相关合同纠纷风险自

行承担。

（六）若交易双方另行约定或线下签订的其他合同与线上

电子合同条款内容不一致，造成的损失或争议，双方通过协商或

司法等途径处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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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若因特殊情况导致电力用户无法在交易系统完成合

同签订和解除操作，用户和售电公司应及时向交易中心 提交特殊

情况登记申请，并按照交易中心指引向第三方签章单位提供双方

按有效合同范本签订的纸质合同等证明资料。广东电力交易中心

将按《广东电力市场零售交易实施细则》进行处理。

（八）如因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合同参数约定不符合政策规

则要求、合同关键信息乱码等异常情况，导致绿电年度补充交易

无法正常完成的，相关交易将视为无效交易，交易中心将另行组

织签订。

（九）绿电年度补充交易结算结果正式发布后，请相关售电

公司和电力用户在广东电力市场交易系统结算模块（结算系统—

年度绿电溯源—年度售电公司溯源分配）完成绿电年度补充交易

的绿证（绿色环境价值）电量分配申报，有关申报主体、内容及

流程等与绿电月度溯源一致。对逾期未完成绿电电量分配申报的，

交易中心将按照《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六十

一条要求，完成绿电电量从代理零售用户到可再生发电交易单元

的系统自动分配溯源。

（十）当可再生交易单元对应多个建档立卡项目时，对溯源

至上述交易单元的电力用户，系统自动按照附件 2算法完成电力

用户与建档立卡项目的溯源匹配。

（十一）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溯源结果正式发布后，请相关电

力用户登录广东电力市场交易系统绿电溯源模块申请并重新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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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绿色电力溯源报告，避免往月已生成报告与实际不符造成

争议或风险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在绿电年度补充交易和线上合同

签署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致电广东电力市场服务热线

400-930-3000咨询。

（二）售电公司亦可使用在交易中心备案的手机号码拨打

020-28122522（市场注册、交易及合同签订问题分拨 2，信息系

统问题分拨 4）或在 wink售电公司群进行咨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绿电年度补充交易模块操作指引（另附）

2．2025 年广东电力市场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绿电年

度补充交易合同（另附）

3．电力用户与建档立卡项目的系统自动匹配算法（另

附）

◎

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2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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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2026 年 2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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